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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司法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人工智能算法正深度融入司法实践的核心环节。其在裁判辅助、风险评估、

流程优化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不仅显著提升了审判效率，更通过标准化推理模型推动裁判结果趋向统

一，为智慧法院建设注入了技术动能。然而，技术赋能的背后潜藏着多重风险，对司法公正构成新的挑

战。控辩双方在算法运用能力上的悬殊差距，可能引发诉讼资源分配失衡，导致程序正义的形式平等受

损；司法数据的分散化存储与非标准化采集，直接造成算法模型训练数据质量不足，使得偏差性裁判时

有发生；算法“黑箱”的不可解释性，既削弱了司法裁判的说服力，也为责任追溯设置了技术障碍；而

过度依赖自动化处理，则可能稀释司法程序的人文价值，动摇程序正义的核心地位。基于本土司法实践

需求和我国司法实践的特殊性需求，亟需构建系统化的风险防范体系。研究提出强化算法辅助定位、优

化司法数据审查与采集、建立分层责任制度及推进法律价值数据化的防范体系，这一防范体系的构建，

旨在为平衡技术赋能与正义维护的矛盾提供理论支撑，为智慧法院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范本，以此为

智慧法院建立过程中的技术赋能同维护正义之间矛盾解决工作给予理论支撑和参考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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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id the wav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judicial fie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s are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core links of judicial practice. Their large-scale application in areas such 
as judicial adjudication assistance, risk assessment and process optimization has not only greatly 
improved trial efficiency, but also advanced the unification of adjudication results through stand-
ardized reasoning models, injecting technological momentum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ourts. 
Nevertheless, multiple hidden risks lie behi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posing new challenges 
to judicial justice. The huge gap between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defense in the capacity of algorithm 
application may lead to the imbala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litigation resources and undermine the 
formal equality of procedural justice. The decentralized storage and non-standard collection of ju-
dicial data directly result in poor quality of training data for algorithm models, giving rise to biased 
adjudication outcomes on a regular basis. The inexplicability of the algorithmic “black box” weakens 
the persuasiveness of judicial judgments and creates technical obstacles for accountability. Further-
more, excessive reliance on automated processing may dilute the humanistic value of judicial pro-
cedures and shake the core foundation of procedural justice. In response to the demands of local-
ized judicial practice and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judicial system, it is urgent to estab-
lish a systematic risk prevention framework. This study proposes a prevention system covering 
clarifying the positioning of algorithm-assisted adjudication, optimizing the review and collection 
of judicial data, establishing a tiered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and promoting the dataization of 
legal valu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system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balancing tech-
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justice safeguarding, offer practical model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of smart courts, and furnish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examples for resolving 
conflicts between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and justice prote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ou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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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某些曾被认为仅有人类能胜任的任务，现在正逐渐通过智能机器得到辅

助乃至取代，这一现象持续强化着人们对于人工智能能力的信任与认同。同样，在法律界，人工智能技

术的进步激发了人们对于司法人工智能的更大期望，推动了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判断的实践。在司法

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不断推进的大环境下，算法驱动的决策模式逐渐成为司法实践的重要支

撑，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给算法辅助给予了制度上的支持。

安徽省检察机关推行的“智慧量刑系统”，依靠大数据分析来生成精确的量刑建议，多地法院采用智能

分案系统来改善“简案快办”的流程，这些做法明显提升了司法效率并且增强了裁决的一致性，算法技

术越加深入地介入到司法决策体系当中，它所蕴含的风险也逐渐显现出来，控诉方凭借大数据分析和证

据挖掘所形成的算法技术优势，有可能会打破传统的控辩平衡，加大刑事诉讼中的结构性失衡现象，司

法数据表现出碎片化、非结构化以及公开受限等特征，使得算法模型很难做到准确适配，进而引发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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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算法“黑箱”性质削减了法官的主观判断能力，审判权存在被技术取代的危险，自动化流程过分

依靠数据处理指标，这或许会致使程序正义和庭审质量下降，从而损害司法权威和公信力。 
我国智慧法院创建已有诸多成果，但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1中提倡的追溯与问责制度，并

未在司法系统中得到全方位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虽给予了司法数据治理相应的法律保证，却仍旧缺少全面性的政策支撑，面对此种情形，在提升司法效

率的同时有效防止算法决策产生风险，如何创建出合适的、契合本土化司法需求的风险防范体系也已成

为数字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大关键难点问题。本研究立足诉讼结构理论与司法数据治理实践，系统剖析

算法决策的风险生成机制，尝试从制度层面提出兼顾技术理性与司法伦理的本土化解决方案，为人工智

能司法应用的规范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照。 

2. 人工智能算法决策的司法应用场景及价值 

2.1. 应用场景 

(一) 裁判辅助 
1) 量刑建议 
人工智能依靠大量历史案例数据，给司法实践给予类案裁判参照，明显改善量刑建议的科学性和精

确度，通过形成机器学习模型来剖析司法决策机制，产出准确的量刑建议计划，削减“同案不同判”情

况。利用智能算法做到历史案例的快速查找和搭配，给法官给予类案参照根据，改良审判进程，改善判

决统一性，凭借大数据分析和算法模型，对刑事量刑要素展开量化评价，给法官给予量刑参照根据。这

种技术创新既改善了司法运作效率，又通过规范化的量刑程序加强了司法公信力[1]。在实践层面，人工

智能辅助量刑系统在不少地方的法院和检察院实现了逐步推行。以安徽省检察机关自主研发的“智慧量

刑平台”为例，此系统凭借大数据技术对案件数据展开深入挖掘和综合分析，给司法裁量给予科学依据，

既加快了办案速度，又提高了判决结果的准确性和公正性[2]。“智能辅助量刑裁决系统”依靠大数据分

析技术，可以快速处理大量案件数据，并创建科学的量刑建议模型。该系统在法官输入案件信息之后，

利用相似案例匹配算法自动形成量刑参考区间，从而解决由于地域差别或者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引发的

量刑不平衡状况。 
2) 文书辅助 
算法系统把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技术融合起来，要达成案件事实的自动提取，并且形成起诉书，

辩护词这些法律文书，极大改进法律服务的效率和精确度。它的关键技术是对海量法律文献展开深度学

习和模式识别，系统凭借剖析历史判例数据，拆解法律文书的规范结构和常用表达形式，准确提炼案件

关键要素并搭建逻辑框架。在生成起诉书的时候，用户要输入案情要素，比如事实陈述，法条引用，诉

讼请求等等。系统依靠事先设定好的模板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就能自动产生符合格式要求的初稿文档，

而且会联系类似案例给出专业意见或者参考看法。该自动化处理模式极大地缩减了律师手工撰写法律文

书的时间，其文档生成速度相比传统方法大约提升了 30%到 50%，从技术角度来说，算法系统依靠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来达成法律文书的智能化生成，基于 BERT 等预训练模型创建的双向 Transformer 架构，可

以精确把握法律文本里的语义联系，在法律推理以及文书自动形成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3]。算法依靠机

器学习技术来深入分析法律文本，可以准确找出其中的漏洞或者格式上的小问题，还能自动完成修复工

作，保证文档符合规范。在商业合同产生争议的案子里，用户只要给出主要要素，就能很快得到结构合

理、思路清晰的诉状文本，这样就大大缩减了文书的制作时间。这项技术改善了文书撰写时的准确性，

 
1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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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很多次改进之后，它生成文书的能力已经慢慢接近甚至超过了人工撰写的水准。 
(二) 风险预测 
1) 再犯风险评估 
依靠犯罪主体背景数据的分析框架，所设计的算法可以评判一个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并且能够给

预防干预措施的制订给予科学的依照。这项技术的关键之处在于把大数据处理同机器学习模型结合起来，

通过整合多种不同来源的数据，来深入探究隐藏的联系模式，进而形成起比较准确的风险预估模型[4]。
算法依靠大规模犯罪数据库展开训练，细致探究特定年龄层次，家庭环境以及犯罪类型与再次犯罪之间

的联系。通过研究得知，青少年囚犯以及失业人员存在较高的再次犯罪概率。此项技术不但明显改善了

犯罪预测的准确性，而且给司法决策给予了数据支撑的科学依据。从技术架构角度来讲算法结合了统计

学分析手段和机器学习模型，另一项有关的研究把犯罪的时空分布特点同朴素贝叶斯分类器联系起来创

建预测模型，它的准确率相比传统方法有了很大的改进[5]。预测性警务通过网络分析犯罪者的社会关系，

识别潜在风险个体，并结合实时监控调整警力部署。这些技术手段使执法部门能够更精准地分配资源，

预防犯罪热点区域的再发。 
2) 案件结果预测 
搭建起历史案例数据作为基础的判决预测模型，为司法实践给予智能化辅助，这成为法律人工智能

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这种方法模仿法官在实际审判时参照过去判例的行为模式，融合机器学习技术来

设计预测框架，给审判决策给予数据支撑。它的基本思路包含这些环节：从大量历史案例数据库中挑选

出和待决案件最相似的 Top-k 样本，利用向量化技术提炼关键特征信息，凭借案例相似性评估算法改善

特征表达形式，然后创建起多任务学习模型，把相关变量综合起来，从而提高预测准确度。有关研究显

示，Han Zhang 等学者所提出的集成框架可以精准地描绘案例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通过多层神经网络达

成对判决结果的高效联合预测，在多个公开法律数据集上的表现远胜过传统的单个模型方法[6]。此外，

模型还需考虑案件类型、法官历史倾向、司法管辖区、法律论点等关键变量，例如通过剖析法官以往的

投票记录或者裁决偏好来改善预测精准度，这样的改良既有益于加强司法决策的公正性，又可以凭借数

据驱动的方式帮法官在复杂情形下做到利益平衡。 
(三) 程序优化 
1) 自动化文书生成与案件分流 
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领域应用主要集中在文书自动化生成与案件智能分流两个核心环节上，关键在

于利用算法来达成案件自动分类、精准匹配法律条文以及高效产出标准化文书的目标，以此大幅度提升

司法运行效率并改善资源分配情况，当下该技术已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泛使用，在刑事审判领域同样表

现出明显的优势特征，在案件分流方面，依靠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模型，可以对案件实施智能化识

别和准确归类，有效把复杂案件同简单案件区分开来。以安徽省检察机关为例，他们依靠机器学习算法

对危险驾驶案件执行自动化分级管理，把简易案件和复杂案件分别归入不同的审理程序当中，这种机制

既大大减轻了办案人员的工作压力，又促使“简案快办、繁案精审”的司法资源配置优化目标慢慢得以

达成[7]。在文书生成环节，算法技术通过预设的法律文书模板和规则引擎，实现案件材料的自动填充与

格式化。以安徽省检察机关为例，其智能语音与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开发的系统，通过提取案件证据要

素并关联制式文书格式，一键生成审查报告，极大缩短了文书制作时间[7]。这种技术不仅降低了人为错

误率，还通过标准化流程确保文书质量。 
2) 智能案件分配 
智能案件分派系统依靠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用多层架构做深入的文本信息解析，从而做到案件的准

确分类和快速流转，进而改善司法资源的调配效果，它的核心技术模块包含依靠深度学习的多标签分类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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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情感分析部分以及任务调度策略的协同工作，系统前端收到案件资料以后，利用深度学习模型找

出纠纷类型和核心诉求特征，再借助情感分析工具判定案件的紧急程度，给后面的分派赋予优先级排序

的依照。在特征工程阶段，平台把用户行为轨迹，律师的专业范围等多源数据融合起来，在离线和在线

环境下做好数据预处理，创建案件和律师相配的推荐体系，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分解起诉状，判决书

这些非结构化的文档里的关键要素，而且推送有关案例帮助法官确定争议焦点。以上案例表明，自然语

言处理 NLP 技术极大地提升了案件分配的智能化水平，而且通过削减人为干预有效地遏制了人情案以及

关系案的出现，从宏观层面来讲，数字技术的应用改善了司法资源的调配效果，化解了“案多人少”的

矛盾，促使司法服务朝着细致化方向发展，削减了诉讼成本，进一步维护了司法的公正与权威[8]。 

2.2. 核心价值 

司法实践中，人工智能同自动化技术的深度结合正在深刻改变司法运作机制，依靠算法推动的智能

化手段，司法体系在效率改善和裁判一致化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从效率改良角度来说，自动化技术通

过案件流程管理，语音识别以及文书自动生成这些功能模块，大幅度缩减了审判周期并且削减了人力投

入，智能审判平台达成全流程的数字化运作，包含自动立案，庭前预备，庭审辅助等等环节，有效地取

代了传统的手工操作，大数据分析工具可以准确地找出关键数据，给法官给予科学的依照，从而极大地

改进审判工作的效率。 
就司法公正而言，算法技术依靠统一法律术语诠释以及裁判准则来削减法官个人要素对判决成果的

影响，凭借标准化法律数据库，这种技术保证同类案件在不同地区和法官之间取得同样的裁决结论。智

能辅助决策体系联合过往案例剖析，给法官给予客观参照根据，削减因为个人经历差别而产生的判案误

差，算法透明且可追踪性强化了司法公信力，通过审计机制保持决策过程的公正性与科学性，这种一致

性并不仅仅表现在量刑幅度上，而且牵涉到审查证据，规范流程等很多方面，拿运用语音识别技术当即

把庭审谈话转录成文字记录来说，就能保证信息采集的精确性与完备性，技术赋予的司法统一化操作，

既加强了司法权威，又给当事人赋予更为稳固可靠的法律预期。 
算法在司法领域有明显应用前景，不过它会对法官实务能力产生不良影响，算法设计若出现偏差或

者不够透明，就容易造成歧视性判决问题，亟需通过审查和反馈来加以约束。要想明晰算法辅助决策的

法律地位，并且合理划分责任界限，就要避免因为技术瑕疵而引发的司法纠纷。从国际趋势看，欧盟《人

工智能法案》已将司法辅助系统列为高风险应用，要求满足透明度与人为监督的强制性标准[9]。技术领

域同样有所推进，Ribeiro 等人提出的 LIME 模型通过局部近似方法揭示算法决策的关键影响因子[10]，
Wachter 等人则倡导以“反事实解释”弥补黑箱缺陷，即向当事人说明“何种条件改变将导致不同结

果”[11]。这些技术方案为司法算法的可解释性提供了工具基础，但如何将其从技术标准转化为司法审查

的法律规范，仍是制度构建中待解的难题。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司法实践进程中，要在效率提升与

公平保障，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依靠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治理体系，让其

发挥出全部潜力。 

3. 司法算法决策的风险识别 

3.1. 司法结构存在失衡 

人工智能算法在司法领域应用存在诉讼结构失衡风险，大多数国家采用以法官为中心，原告和被告

为对立面的传统三元诉讼模式，目的是保障控辩双方平等对抗，促进案件事实全面审查，维护法官中立

性与公正裁判，此时各参与方权利义务分配较为平衡，但技术发展后这种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12]。工智

能技术被深度运用，控诉方在资源获取上取得明显优势，依靠大数据分析、智能证据挖掘这些工具，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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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方可以迅速搭建起关键证据链，但辩方因为技术障碍或者资源短缺很难做出有力回应，这种“技术沟

壑”极大降低了辩方的辩护效率，使得诉讼流程慢慢偏离传统意义上的“平等对抗”，变成一种以技术

为主要特征的不对称博弈形式[13]控方的电子化、智能化发展可能打破刑事诉讼中“控辩平衡”的基础，

导致审判权与检察权过度强势，甚至出现“谁强谁有理”的实质不公。 
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可能对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形成一定冲击。一方面，在法院审判过程中，人工智

能的技术特征造成法院审判权中法官的主观权威地位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在司法裁判中对信息量与处

理速度的过度追求，可能造成司法裁判中的信息过载、司法决策权力让渡给算法决策系统、司法机关过

度依赖技术公司等一系列问题[14]。人工智能所具备的高效性可能会使得法官过于依赖技术工具，从而影

响到法官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整个案件的事实进行全面审查，当人工智能被设置

成“量刑辅助系统”，法官就容易信任人工智能的权威性而放弃自己的独立判断，这将对司法的公正与

权威性造成影响，同时也要警惕“功能外溢”的风险：如果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代替法官行使职责，不仅

有损于司法独立性，而且也会导致公众失去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司法体系里存在的结构性瑕疵常常会减

弱当事人权益保障的效果，而以人工智能算法为核心决策机制则大概会进一步缩减当事人的诉讼参与范

围，在自动化审判系统当中，当事人很可能会被当作“数据输入”工具看待，当事人作为独立诉讼主体

的基本地位以及陈述权、辩论权等程序性权利或许会被算法流程的主导作用所削减，这种无视程序正义

的做法会使司法实践变成技术导向的工具，而不是公民权利得以保障的平台。 

3.2. 司法数据来源准确性低 

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实践当中碰到不少阻碍，数据品质的不足成为关键限制因素。相关研究显示，

我国司法数据存在碎片化，分散化以及标准化程度低等特征，这些瑕疵严重影响了算法模型的训练效率

和决策精确度，司法系统内部产生的大量非结构化数据缺少统一标准，这就造成它们很难做到高效整合

并深入剖析，有些法律文书没有及时公开或者公开范围有限，客观性和权威性就遭到质疑，裁判根据和

推理过程的一致性问题同样使得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下降[10]。这种数据质量的缺陷不仅限制了人工

智能对司法实践的深度理解，还可能引发算法偏见和决策偏差。从技术深层看，数据偏差导致的“偏见

输入–偏见输出”现象在缺乏公平性度量机制的环境下会被无限放大。 
而引入算法公平性技术理论审视，司法数据中的历史偏见会通过机器学习被固化为系统性歧视。例

如，在再犯风险评估中，若训练数据包含历史上针对特定群体的严苛执法记录，算法极易习得并强化“高

犯罪风险”的统计相关性，而非真实的因果关系，从而陷入自证预言的恶性循环[15]。这种歧视往往具有

隐蔽性，传统的司法审查手段难以察觉。由于缺乏对数据特征的公平性约束，如未融入“人口统计均等”

或“均等化几率”等公平性指标，算法模型在针对敏感属性时极易引发差别影响。现行法律规范仅关注数

据的形式合法性，却未触及数据的实质公平性，导致不准确的数据在源头便埋下了侵蚀司法公正的隐患。 
当下司法数据领域核心问题体现着主观性显著与结构化程度低两个方面，法官对相似案子处理时习

惯使用区别化判别方法，裁判文书呈现着强烈的个人倾向色彩，与此同时法律用语模糊不清、地方特点

各异且文本表述统一性不够等诸多状况并存，人工智能提取、解析司法数据的技术难度由此提升了不少，

不少案件受地域条件或者法官独特风格等干扰之后推理过程表现出很大不同，这种类型的差异可能会使

算法训练偏离正轨，最终结果也不合乎实际司法需要[16]。不准确的数据可能导致算法输出错误的法律结

论，在再犯风险评估中，若算法仅依赖片面的数据特征，可能忽视关键变量，从而引发误判数据偏差会

加剧算法偏见。这些问题不仅威胁司法独立性，还可能引发公众对人工智能司法系统的信任危机。 

3.3. 司法责任不明晰 

人工智能算法在司法领域使用之后，虽然提升了效率，而且改善了精准度，不过算法作出决策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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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不透明的特性，责任归属模糊的问题成了要解决的关键。从技术深层看，当前算法的“黑箱”不仅表

现为透明度不足，更在于其无法提供契合司法论证逻辑的因果解释。判决的可接受性根植于因果论证而

非统计相关性，算法仅输出结论却无法回应“相似情形为何不同处理”的追问，当事人的质证权利和司

法的论证义务便在实践中双双落空。从根本上说，这主要因为司法过程中的人工智能系统责任主体存在

多种复杂性，算法输出的结果会受算法设计，数据输入，用户交互等多种因素影响，当出现偏差或者争

议状况时，责任往往会分散到开发方，使用者，数据提供者以及监管机构等多个主体身上。由于算法的

运行机制很大程度上依靠复杂的资料处理和机器学习模型，内部运作过程很难被不懂内情的人清楚地掌

握，于是司法程序缺少透明度和可说明性。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建立人工智能产品可追溯的责任制度，要求明确人工智能法律责

任承担主体以及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等[17]。当下，人工智能算法在司法实际应用中不断深入，它同司

法责任体系的内在联系也变得越发明显起来，如果没有系统的法律规制框架，就会影响到当前司法责任

制的执行，特别在依靠人工智能算法支撑的司法决策流程当中。责任主体判定，过错归责机制设计以及

利益相关方权益维护等关键问题急需用制度化的形式来加以明确，责任主体界定不清不仅会干扰司法权

的正常运作，而且还会降低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守护强度，进而妨碍相关行为的规范化管理和高效监督。 
确定了责任主体之后，人工智能算法引发的司法责任分配还要继续细化其边界，要重点研究算法决策流

程里的责任划分问题，而且要形成起科学合理的分担机制，这样做既有益于维持司法体系的公平性和权

威性，又能够切实保障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 

3.4. 司法程序价值缺失 

虽然人工智能算法在司法实践领域具有提高效率、保证准确性的潜力，但是人工智能算法也存在相

应的风险。透明性、民主性、中立性、权威性作为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以算法为基础的“自动化决策系统”代替传统司法程序时，程序的严肃性、对抗性被削弱，法庭环境

的庄重性也被打破。虽然在线诉讼给当事人参与诉讼带来方便，但是很难再现实体庭审的“剧场效应”，

从而动摇公众对司法权威的信任基础[18]。程序的亲历性、规范性与严密性亦因技术简化而受损，如异步

审理可能违背直接言词原则，线上作证的有效性与证据展示的质证效果存疑；而算法系统仅输出结论、

不展示推理过程的技术特性，更使当事人无从追问“何种情节改变会导致不同结果”，申辩权与异议权

难以有效行使。这种“去程序化”倾向，实质上是对司法程序价值的系统性侵蚀。 
当下，人工智能算法在司法实践中被应用时碰上程序性规范缺少的瓶颈，人工智能算法算是一种也

许会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重大影响的高风险技术工具，实际操作当中缺少系统的程序性约束，司法活动

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特别在适用条件，运行机制以及操作流程等层面，有关规则和标准尚不完善，不

能给外部主体给予清晰的信息指引，这种状况既妨碍了人工智能算法决策进程的规范化发展，又也许会

引发潜在的法律风险和伦理争端。司法主体如果在缺乏实质审查的背景下，将人工智能算法所产生的决

策结果当作终局裁决参考，这样可能会伤害到当事人的权益，而且会对司法公信力形成负面影响，在程

序正义这一视角之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化”现象冲淡了司法程序的真正意义，作为法律施行的重

点步骤，司法程序既是保证法治秩序的关键手段，也是达成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途径，当算法决策占据

主导时，程序对抗性与规范性的核心特质会被缩减成单纯的数据处理速度评定标准，进而致使当事人在

心理上产生对程序公正性认同度及信心不足。 

4. 风险防范的本土制度构建 

4.1. 强化算法决策在司法运用中的辅助性定位 

人工智能具有黑箱决策的性质，将司法决策权转移到代码或程序员的手中，人类的司法决策权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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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或减少，司法审判中的问责制将被削弱。新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中，应确保人的绝对控制地位，避

免技术主导风险，智慧法院建设中，保障司法权的主导地位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处理新型重大疑难复杂

案件时，需要法官在决策和判断中拥有主导权，而智能化系统仅仅作为辅助工具[19]。在司法实践方面，

准确把握算法决策的辅助功能属性，是形成本土化风险防范机制的关键部分，这种属性既是人工智能技

术融入司法系统的基本要求，也是保证司法公平正义与效率的重要根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

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法发〔2022〕33 号）2中规定，应突出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特征，一方面

要明晰其在司法流程中的职能范围，另一方面也要捍卫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的自主裁量权利，把人工智能

算法纳入司法体系的主要意图在于依靠数据支持与智能化手段优化裁判品质，并不是要取代人类主体地

位从而达成自动化决策。 
通过立法或者政策性文件来确定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里所扮演的辅助职能定位以及功能边界，这有

助于防范技术应用可能会给司法独立性带来潜在的风险，要突出强调 AI 系统只是辅助工具，并不是法官

裁判的主体，法官依然要对裁判结果负责，应该形成人机协同决策机制，依靠可解释算法和分层透明规

则设计，使得法官可以理解 AI 建议背后的逻辑依据，做到技术赋能与司法公正之间动态平衡。具体而言，

可要求司法 AI 系统在涉及当事人重大权益时提供“反事实解释”，即展示若某一关键情节发生变化，决

策结论将如何不同。例如，系统拒绝取保候审时，不应仅给出风险分数，而应说明何种条件下风险值会

降至阈值以下。这种解释范式不仅破解了“黑箱”，更高度契合司法实践中“区别技术”的思维逻辑，

构成法官心证的有力外化。立法上，应将反事实解释能力作为智慧司法系统通过验收和审计的法定技术

要件，将技术上的可解释性转化为法律上的可论证性，使算法建议真正纳入裁判说理的逻辑框架[20]。就

司法实践当中人机协作模式所遭遇的适配性及灵活性欠缺状况而言，亟需改良有关机制的设计，可以考

虑给各级司法机构赋予在特定案由或者层级范围之内自行调整人机决策权重的权力，在审理疑难复杂的

案件期间，加强法官的主体裁量作用，而当处理一般的程序性案件的时候，突出人工智能的技术辅助效

能[21]。人工智能算法帮助法官裁决案件的时候，要给它修正或者否决算法建议的权利，当人工智能系统

给出的意见和法官的主观判断有冲突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以人为主、科技为辅”的原则，优先保证人

工决策的权威性和主导地位[22]。法官仍然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基于自由裁量权作出决策，事后再根据

情况由审判监督部门进行审查。 

4.2. 优化司法数据信息采集与审查 

在司法数据采集方面，必须严格遵循合法性与规范性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内收集

到的个人信息原则上要存放在国内，从这个角度来讲，司法数据采集工作务必全面履行有关义务，在数

据采集之初就要保证数据来源的合法合规，并且执行必要的风险评估和安全审查步骤，针对涉及到隐私

的语音数据等敏感信息，其采集过程更应谨慎推进并加以细致控制，整个数据处理流程之中，应当明确

划分权属关系，真正保障各个步骤的操作符合法律法规要求，进而有效地防止因为权属问题而产生的法

律风险[23]。数据入库流程设计要融合数据确权管理模块，保证数据来源合法，权属清楚，存储和应用的

时候执行权限控制和符合性检查，审核阶段，先由司法事务承办人员和文书撰写人员自己检查，重点是

法律适用偏差，理解误差之类的专业技术问题，之后把资料交给专门负责司法文书数字化的技术团队再

次检查，去掉不符合规范的文件，对找出的问题立刻给出改正意见，文书正式存入司法数据库以后，要

创建动态监督机制和责任追溯体系，这样就能在察觉到也许存在的错误或者违规行为的时候，立即采取

改正办法并落实追责制度。 

 
2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824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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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立司法责任承担制度 

国家应对人工智能算法决策造成的司法失误承担系统责任，这种责任源于算法在司法实践中的核心

地位，算法的运行实际上就是国家法律职能的执行过程，司法机关作为权威执法机构，不仅要对算法决

策带来的法律后果负责，还要完善对算法运行机制的监管和规范措施，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也应对基于

算法做出的不当裁判负责，在此情况下，建立高效的内部监督机制至关重要，这有助于确保人工智能技

术在法治轨道上有序发展。 
从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出发，要规避人工智能算法决策所引发的风险，就需要形成类似于“国家赔

偿”的责任分摊架构，可以参照我国《国家赔偿法》里的有关条文，针对特定情况下的责任划分予以细

致化规划，按照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司法机关执行诸如侦查，检察或者审判之类的活动时，如果侵

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害者就有权利依法提出申请国家补偿的要求，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司法部门

要进一步提升对涉及人工智能算法应用案件的监督与引导职责，从而保证公正执法和合法维权目的达成。

一旦司法机关在对人工智能算法决策系统实施监督之时有所失误，比如没有保证系统按时接受检查，合

理测试，也没有做好全面评价，或者不采取适当的安全保障手段，那么就应当为其造成的结果承担相应

的责任，在利用人工智能去协助裁决案件时，若没有遵守有关程序的规则，涉及司法的那些单位就会受

到程序上的缺陷所带来的法律后果。 

4.4. 实现司法决策的价值判断数据化 

人类法官在对司法案件的处理过程中除了有对司法理论的把握，还有个人的价值判断、司法实践经

验等。当前人工智能算法虽然无法做到独立的价值评判，不过这个领域的发展状况依然被很多人所关注，

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明确要求各个法院加大对司法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从而改进其在实际

审判过程中的应用效果，在模仿人类法官作出决策的时候，人工智能系统碰上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怎样

妥善处理好各种多目标权衡及优先级排序问题，日本学者平田勇人依照法律公理化理论，给出了利用价

值函数公式化模型来解决这种冲突的技术方案，给改善人工智能算法在复杂法律情形下的决策逻辑给予

了关键参照[24]。创建法律价值和规范的量化评价体系，可以做到司法价值和制度层级的科学排序，在刑

事诉讼过程中采用人工智能来辅助决策的时候，要把公平性放在效率之前予以优先保护，这样既能塑造

符合司法公正需求的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又能为多维度司法目的出现矛盾时给予恰当的选择标准。 

5. 结论 

本文的研究依托司法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的宏观背景，探究人工智能算法在司法中的应

用风险产生机制以及本土化的防控对策，算法决策已经渗透到裁判辅助、风险预测和流程优化等各个环

节之中，诸如安徽省的“智慧量刑系统”，借助大数据技术提高量刑准确率，各地的法院通过智能分案

机制来改善资源配置情况，司法效率得到明显改善，判决一致性也变得更高一些。技术赋权产生的风险

也不可忽视。控辩双方由于各自拥有的技术程度存在差异，从而进一步推动诉讼中的权力失衡状况，而

数据孤岛又造成模型训练出现偏差情况，“黑箱决策”会削减法官的审判独立权，“自动化操作”甚至

会削弱整个程序所体现出的公正价值。 
针对上述问题，研究构建了四维本土化防范体系：明确算法的司法辅助定位，建立“法官主导–算

法辅助”的决策机制，避免技术取代司法主体地位；构建司法数据全生命周期治理体系，解决数据采集、

存储、使用中的标准化与合规性问题；参照《国家赔偿法》逻辑，创设“国家概括责任–司法机关监管

责任–法官主体责任”的分层架构，厘清决策失误的责任归属；借鉴法律价值函数理论，探索司法公正、

效率等价值的量化赋值标准，实现技术理性与司法伦理的有机统一。未来，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应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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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技术革新与制度约束之间的动态平衡体系，只有如此，才能使它由“效率优先”向“公平正义与效

率并重”转变，从而给数字法治创建赋予具有本土特色和时代意义的更新颖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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